
B049

■ 2018年10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运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文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咏欣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8,341,882,099.63 81,999,098,961.31 80,913,969,430.61 7.7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817,280,372.79 12,773,301,279.13 12,748,670,024.82 8.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37,437,045.42 2,333,610,697.93 1,849,714,369.92 60.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6,530,350,703.21 14,630,333,343.05 13,732,837,159.78 12.9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3,748,675.48 552,614,831.00 365,537,070.88 29.1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9,206,366.29 315,214,403.04 315,214,403.04 105.9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5.6013 4.3069 3.5338 1.2944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934 0.2293 0.1708 27.9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934 0.2293 0.1708 27.95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长60.16%，主要系江苏电力下属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

海发电有限公司两台10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2017年9月和11月投产商运导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05.96%，主要原因为2017

年11月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江苏电力，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含江苏电力经营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

14,503,224.89 2,986,878.85

越权审批，或

无正式批准

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

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3,092,531.82 62,087,292.98

计入当期损

益的对非金

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

费

企业取得子

公司、联营企

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

益

396,634.40

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

资或管理资

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

因素，如遭受

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

益

企业重组费

用，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

失公允的交

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产

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

损益

-113,152.58 -113,152.58

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无

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的应

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

款取得的损

益

-226,354.69 1,577,378.42

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

计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

得的托管费

收入

除上述各项

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7,693,251.19 25,286,599.22

其他符合非

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

益 影 响 额

（税后）

10,660,988.86 -7,761,715.94

所得税影响

额

-3,509,902.23 -19,917,606.16

合计 52,100,587.26 64,542,309.1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5,7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

1,190,518,219 45.49 269,917,89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力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

363,292,165 13.88 无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78,253,612 2.9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61,349,693 2.34 61,349,693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55,497,356 2.12 无 国有法人

李凤英 37,411,002 1.43 34,509,202 无 境内自然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5,276,073 1.35 35,276,073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34,538,200 1.3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3,006,134 0.88 23,006,134 无 国有法人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3,006,134 0.88 23,006,13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920,600,327 人民币普通股 920,600,327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363,292,165 人民币普通股 363,292,16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253,612 人民币普通股 78,253,61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5,497,356 人民币普通股 55,497,3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5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38,2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本公

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力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长60.16%，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电

力下属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两台10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2017年9月和

11月投产商运。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05.96%，主

要原因为2017年11月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江苏电力，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含江

苏电力经营利润。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

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电力”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资产交割工作已

于2017年11月完成，江苏电力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8年8月24日，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的股份发行。 详见公司于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2、收购巴基斯坦KE公司66.40%股份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巴基斯坦KES能源公司持有的KE公司66.40%的股权， 可支付对价为17.70�

亿美元， 并视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给予交易对方或其指定方奖励金合计不超过0.27亿美元。 详见公司于

2016�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

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公司及相关方正积极落实协议约定的全部交割条件，待所有先决条件满足后实施交割。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运丹

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

2018-5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8年10月22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14名，实到董事14名。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268号34楼公司证券部；公告刊载于2018年10月30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8-60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涉及的配套募集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及股东持

股发生变化，现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原条款 修改前的内容

修改后的条

款

修改后的内容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0,965.7149万元。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1,

716.4197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409,657,149股，全部为人

民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1,190,518,219股， 占股份总数的

49.41%；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有363,292,

165股，占股份总数的15.08%；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55,497,356股，占股份总数的2.30%；其他股

东持有800,349,409股，占股份总数的33.21%。

第二十一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617,

164,197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190,

518,219 股 ， 占 股 份 总 数 的

45.49%；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363,292,165股，占股份

总数的13.88%； 其他股东持有1,

063,353,813股， 占股份总数的

40.63%。

本次章程的修订已经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田舒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772,445,478.99 3,760,046,635.79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74,926,265.64 2,729,190,530.59 1.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20,070.39 7,182,381.07 -324.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66,166,710.15 901,850,007.88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432,169.73 170,833,780.71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356,079.19 93,776,667.45 2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6.83 减少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61 0.3291 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61 0.3291 2.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581.19 -194,641.2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140,161.43 38,832,771.4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22,700.00 622,7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495,000.00 -495,00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2,778.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656.51 19,164,406.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684.81 -6,935.90

合计 25,181,101.30 58,076,078.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7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通讯社 310,302,420 59.79 310,302,42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12,847,925 2.48 11,418,78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11,288,890 2.18 11,288,89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9,549,290 1.84 9,549,29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7,525,928 1.4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525,927 1.45 无 国有法人

陈惠忠 5,879,223 1.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839,473 0.93 无 国有法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信5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348,913 0.84 未知 其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46,083 0.82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7,525,928 人民币普通股 7,525,92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525,927 人民币普通股 7,525,927

陈惠忠 5,879,223 人民币普通股 5,879,223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839,473 人民币普通股 4,839,47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信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348,913 人民币普通股 4,348,91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46,083 人民币普通股 4,246,08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之信28期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65,090 人民币普通股 3,965,090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835,390 人民币普通股 3,835,390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3,762,965 人民币普通股 3,762,965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24

号资产管理计划

3,365,250 人民币普通股 3,365,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华通讯社、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及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其他企业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

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702,158,010.15 2,189,152,597.25 -22.2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所

致

应收票据 67,600,000.00 15,043,226.50 349.37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商业承兑汇

票所致

预付款项 67,223,747.11 51,764,394.13 29.86

主要系公司预付房租和项目服务费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1,932,506.72 53,749,740.044 145.4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增加道有道股权

转让款增加所致

存货 4,551,855.20 1,863,558.08 144.2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库存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89,105,383.06 194,340,296.14 -54.1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处置道有道股权

所致

无形资产 18,685,259.11 7,460,793.66 150.4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购入软件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650,018.25 30,887,264.30 -42.8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25,179.48 7,323,226.68 -84.64

主要系公司前期预付的固定资产到货

验收并结转至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67,652,905.13 123,362,934.80 35.9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末新增应付银行承

兑汇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623,036.40 65,044,971.20 -79.0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发放上年度绩效

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9,805,618.27 29,007,463.00 -66.20

主要系公司季度末应交税费较年度末

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9,957,465.78 15,040,023.66 32.7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缴纳残保金及文化事业建

设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2,635,899.31 -11,874,350.31 -90.63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33,032,514.42 46,053,413.52 -28.27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权益性投资损失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8,832,771.49 7,859,457.21 394.0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499,902.37 55,997,744.40 -109.82

主要系上期处置中证金牛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本期投资新华智云产生投资损失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120,070.39 7,182,381.07 -324.44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业务规模扩

张，相关业务支出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432,428.36 -94,259,522.74 -253.74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投资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605,872.00 100,197,000.00 -165.48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支付现金股利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舒斌

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888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

2018-033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10月19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

事10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田舒斌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自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5）。

（二）审议通过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

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

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2018年第六次）；

3、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88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

2018-034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10月19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号金隅大厦七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玉平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调整，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该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目前未发现参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

此，同意《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现金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

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现金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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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针对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

准则的实施，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修订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

行了调整，并按照《修订通知》附件1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的要求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

（2018年第六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拟自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修订通知》相关要

求编制财务报表。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1）原“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新增项目中列示；

（2）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作为“财务费用”项目下明细项目列示。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进行列报调整，为了提高信息在会计期间的可比性，提供与理

解当期财务报表更加相关的比较数据，同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通知》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通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企业会

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通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调整，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2018年第六次）；

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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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175号文 《关于核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1,902,93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69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总募集

资金共计人民币1,437,192,297.84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以及发行手续费

用等共计人民币57,306,611.74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379,885,686.10元，上述资金于2016年10月24日到位，也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瑞华验字【2016】01520010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

合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种类：选择适当时机，阶段性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

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2.使用额度：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

3.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期限在可

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4.实施方式：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

关部门实施。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

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

保理财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现金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及安全的情况下，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

构性存款，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对该现金管理计划表示同意。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宜，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宜，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宜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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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充分利用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短期暂时闲置的资金，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

下，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3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种类：选择适当时机，阶段性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

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

2.使用额度：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3.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期限在可

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4.实施方式：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或协议等资料，公司管理层组织相

关部门实施。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

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对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

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

保理财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

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现金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 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自有资

金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不

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对该现金管理计划表示同意。

六、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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